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情况对照表 

（2021 年 7 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公司增设常务副总裁职位，不再设联席

总裁职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具体如下：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1 

   第一条：“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

制订本章程。” 

第一条：“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

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修订）》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20年修订）》和其他有关规定，

制订本章程。” 

2 

第十二条：“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是指公司的联席总裁、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总裁高级助理。” 

第十二条：“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是指公司的常务副总裁、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总裁高级助理。” 

3 

第三十一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违反《证券法》第四十七

条规定的，董事会将参照上款规定履行

义务。……” 

第三十一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违反《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

定的，董事会将参照上款规定履行义

务。……” 

4 
第五十七条：“公司不得通过授权的

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

第五十七条：“公司不得通过授权的形

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使《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大会的法定职

权。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

个人代为行使其他职权的，应当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和本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的授权原则，并明确授权的具体内容。” 

《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大会的法定职权。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

为行使其他职权的，应当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和本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的授权原则，并明

确授权的具体内容。” 

5 

第一百二十八条：“（十）根据董事

长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联席

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联席总

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

财务总监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

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拟订并向股东

大会提交有关董事报酬的数额及方式的

方案；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联席总裁

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联席总裁的工

作；” 

第一百二十八条：“（十）根据董事长

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

书，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

常务副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

项；拟订并向股东大会提交有关董事报酬

的数额及方式的方案；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

检查总裁的工作；” 

6 

第一百四十三条：“公司设总裁 1

名，联席总裁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者

解聘。 

公司设副总裁若干名，由董事会根

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裁、联席总裁、副总裁、财

第一百四十三条：“公司设总裁 1名，

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设常务副总裁、副总裁若干名，

由董事会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裁、常务副总裁、副总裁、财

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总裁高级助理为公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总裁高级助理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司高级管理人员。” 

7 
第一百四十四条：“总裁、联席总裁、

副总裁每届任期 3年，连聘可以连任。” 

第一百四十四条：“总裁、常务副总裁、

副总裁每届任期 3年，连聘可以连任。” 

8 

第一百四十五条：“本章程第一百零

七条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

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四十五条：“本章程第一百零五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

于高级管理人员。” 

9 
第一百四十六条：“总裁、联席总裁

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第一百四十六条：“总裁对董事会负

责，行使下列职权：……” 

10 

第一百四十七条：“总裁、联席总裁

列席董事会会议，非董事总裁、非董事

联席总裁在董事会上没有表决权。” 

第一百四十七条：“总裁列席董事会会

议，非董事总裁在董事会上没有表决权。” 

11 

第一百四十八条：“总裁、联席总裁

应当根据董事会或者监事会的要求，向

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报告公司重大合同的

签订、执行情况、资金运用情况和盈亏

情况。总裁、联席总裁必须保证该报告

的真实性。 

经董事会决议授权，总裁、联席总

裁对本章程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二款第

（一）项所述公司除日常生产经营管理

外的其他事项的决定权限为每一类事项

在每一会计年度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的 5%（含 5%），但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

章程有其他规定的除外。对其中属于公

第一百四十八条：“总裁应当根据董事

会或者监事会的要求，向董事会或者监事

会报告公司重大合同的签订、执行情况、

资金运用情况和盈亏情况。总裁必须保证

该报告的真实性。 

经董事会决议授权，总裁对本章程第

一百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所述公司

除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外的其他事项的决定

权限为每一类事项在每一会计年度累计不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的

5%（含 5%），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本章程有其他规定的除外。对

其中属于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事项做出决定的具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司股票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所规定的事项做出决定的具体权限

还应符合该规则的相关规定。” 

体权限还应符合该规则的相关规定。” 

12 

第一百四十九条：“总裁、联席总裁

拟订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

及劳动保护、劳动保险、解聘（或开除）

公司职工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

时，应当事先听取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

的意见。” 

第一百四十九条：“总裁拟订有关职工

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劳

动保险、解聘（或开除）公司职工等涉及

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时，应当事先听取工

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 

13 

第一百五十条：“总裁、联席总裁应

制订总裁/联席总裁工作细则，报董事会

批准后实施。……” 

第一百五十条：“总裁应制订总裁工作

细则，报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14 

第一百五十一条：“总裁、联席总裁

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有关总

裁、联席总裁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

总裁、联席总裁与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

规定。” 

第一百五十一条：“总裁可以在任期届

满以前提出辞职。有关总裁辞职的具体程

序和办法由总裁与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规

定。” 

15 

第一百五十二条：“副总裁由总裁、

联席总裁提名，经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副总裁协助总裁、联席总裁工作。” 

第一百五十二条：“常务副总裁、副总

裁由总裁提名，经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常

务副总裁、副总裁协助总裁工作。” 

16 

第一百五十七条：“董事会秘书应当

由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或本章

程规定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担任。” 

第一百五十七条：“董事会秘书应当由

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副总裁、财务总

监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担

任。” 

17 
第一百六十一条：“本章程第一百零

七条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

第一百六十一条：“本章程第一百零五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适用于监事。董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于监事。董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不得兼任监事。” 

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